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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收模式选择

———基于地方征缴行为和基金可持续性视角

曾　益　侯照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３)

摘要:２０２２年１月起,我国正式开始实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政策,其中包括统一全国基金收支管理制度,但
养老保险基金统收模式尚未确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来源包括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均可

通过“逐级上解”或“直接划转”模式将资金归集至中央财政专户.本文将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的统收模式进行

细分和组合,基于地方政府征缴行为和基金可持续性视角,探讨最优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收模式.通过构建计

量和精算研究发现,在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收统支制度下,对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无论任选其一实行“逐级上

解”模式,还是全部实行“逐级上解”模式,地方政府的征缴行为和基金可持续性均无显著变化,但财政责任相较

于继续实施中央调剂制度有所减轻;当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都实行“直接划转”模式时,地方政府征缴积极性遭

到削弱,对基金可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财政责任显著提升.综合考虑资金到位率、地方政府征缴行为和基

金可持续性,应首选“征缴收入直接划转＋财政补贴逐级上解”的组合模式作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全国统收模

式,本文结论对优化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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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开始探索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养老保险”)改革试点,并
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转轨.然而,由于城乡间和地区间差异过大以及制度扩面与转

制成本等原因,养老保险统筹层次选择了县(市)级统筹.长期以来,提升统筹层次一直是我国养老保

险制度改革的核心议题① ,但统筹层次向全国推广进程较为缓慢.与此同时,较低的统筹层次给养老

保险制度带来诸多矛盾和潜在风险,尤其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步加深以及跨省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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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持续扩大,养老保险基金省际间失衡问题较为突出[１].截至２０２３年底,全国有１７个省(市、自治

区)的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１５％,其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为辽宁,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

达２１．１％;而人口迁入大省广东的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只有１０．０％.同年,辽宁养老保险基金当期

结余为１７３．９亿元② ,仅为广东当期结余的５．６％③ ,两省养老基金收支情况呈现显著差异.由此看

来,低层次水平的养老保险统筹不利于维持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势在

必行.

２０１８年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制度的试点运行,标志着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全国统筹迈出关键一步.
中央调剂制度通过省际差额调剂缓解区域间基金收支压力,但其调节范围局限于当期资金余缺平衡,
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基金长期支付能力不足等深层次矛盾[２].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我国正式实施养老保

险全国统筹制度,要求实现“五统一”,即统一制度规定、缴费比例和基数、统一待遇计发和调整办法、
统一调度使用基金、统一基金预算以及统一经办规程.此次改革实际上是养老保险基金在省际间余

缺调剂并形成全国统筹调剂资金,是“增强版”的中央调剂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明“完善基本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为有效规避基金收支失衡风险,实现养老保险“全国一盘棋”,未来养老保

险应建立以基金统收统支为基本特征的全国统筹,中央政府承担最终财政补贴责任[３][４].２０１８年７
月,«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确定自２０１９年起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各项社会保险费.截至

２０２３年底,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自治区)通过税务、财政、人社等部门联合发文,明确将社保费申

报缴纳流程优化为缴费人自行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意味着我国由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税模式正

式落地.从制度特性看,社会保险费与税收都具有法律强制性和缴纳固定性两个核心特质[５],为了进

一步完善养老保险全国基金统收管理制度,在社会保险费征收模式稳步推进的前提下,养老保险基金

统收模式显然应该同步推进.
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一般包含征缴收入、财政补贴、利息收入和转移收入等.根据历年全国社会保

险基金收入决算表,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收入占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９５％以上,本文将直接以

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收模式作为研究对象,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不同基金统收模式对地方政府征缴

行为和基金可持续性的影响,并进一步将计量结果代入精算模型分析未来养老保险基金财务运行状

况,探讨最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收模式.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与述评

１．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现路径的研究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起步于地方试点,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统筹层次经历了由县(市)级统筹到

当前省级统收统支的转变,正朝着全国统筹的方向迈进[６].邓大松和薛惠元主张渐进式改革,改革的

首要任务是先建立中央调剂金制度,最终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收统支[３],否则可能使中央政府面临

过重财政负担,而使地方政府产生过度依赖心理[７].薛惠元和张寅凯提出中央调剂金的定向分配设

想,通过设计合理的调剂比例方案实现省级缺口补偿[８].丛树海从制度统一性视角切入,认为缴费

率、支付公式以及管理制度等方面的统筹是实现全国统筹的关键[９].贾洪波和方倩设计了一套针对

不同统筹层次的基础养老金计发办法,并指出基础养老金待遇的计发会受到社会平均工资和社会平

均缴费工资指数差异的影响[１０].刘伟兵等主张构建“中央基准＋地方调节”养老金待遇的渐进式统

筹路径[１１].刘德浩和崔文婕则建议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过渡期,以各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为待遇计

发基数,逐步过渡至全国统一的待遇水平[４].既有研究普遍对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必要性没有

异议,一些学者通过财政负担指标探讨中央和地方养老保险责任分担比例问题,对待遇计发环节的研

究也相对丰富,但对缴费环节的不同收入来源的具体征缴模式研究相对不足.

２．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对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和再分配的影响研究

已有文献关注全国统筹对基金可持续性与再分配的影响效应,以此作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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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评估标准.官兆和丁攀研究发现全国统收统支有助于基本养老保险财务运行可持续性,理由是

基金统收统支后投资收益率更高,从而促使基金收入增加[１２].然而,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虽能

防止养老保险基金在预测期内出现当期赤字,但长期来看,基金收支平衡表现出恶化趋势[１３].对

于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再分配效应,王晓军等研究表明,全国统筹能有效缓解部分省份的基金收

支压力,并有效实现省际间和阶层间的收入再分配[１４].李悦心进一步验证,统筹层次提升能显著

抑制区域与群体维度的泰尔指数,对缓解收入再分配失衡具有调节效应[１５].然而,郭秀云和邵明

波揭示了中央调剂制度的“逆向调节”现象,会违背全国统筹调节区域公平的政策初衷[１６].综上所

述,大部分研究认为全国统筹会对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和再分配带来积极影响,然而,地方政府

事权与财权的分离可能会弱化地方政府保费征缴积极性,对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带来负面

影响.

３．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对地方政府征缴行为的影响研究

多数研究认可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积极作用,却忽视了全国统筹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是地方政

府导致养老保险征缴行为的变化.汪润泉等认为我国特有的财政分权体制诱发了地方政府的经济竞

争行为,为了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地方政府有放松基金征缴的内在动机[１７].鲁於等也表达了

类似的观点,财政分权度越高,地方政府降低社会保险征缴力度的动机越强[１８].赵仁杰和范子英认

为更高层次的养老保险统筹会带来地方养老保险收益和成本的外部化,即诱发各地区放松养老保险

征缴行为[１９].苏春红和耿嫚嫚认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涉及央地间事权与财权的分配,并引入地区异

质性分析,通过“压力缓解效应”和“基金收益受损效应”解释基金缺口与盈余地区政府征缴行为变化

差异[２０].王增文等指出,“委托—代理”的治理挑战,实质上反映了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在地方政府征

缴激励机制设计方面的缺陷[２１].官兆和丁攀曾建议保费统收要采取直接划转模式,却并未阐释具体

原因,这为本文构建养老保险基金统收模式与基金可持续性的研究提供了空间[１２].闻栋任阐述了财

政补贴在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如果剔除基金收入中的财政补贴,那么基金累计结余

将会在２０２９年消耗完毕[２２],但并未将财政补贴放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整体框架下,研究对象具有

局限性.值得一提的是,曾益和屈君桥着重分析养老保险资金拨付模式,得出逐级拨付相比直接拨付

更有利于基金可持续运行的结论[２３],对本文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与以往文献相比较,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养老保险全

国统筹制度对基金可持续性、财政补贴和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关于全国统筹制度设计的研究偏少,本
文关注基金统收模式这一制度设计的优化;第二,虽有研究关注养老保险征缴收入的归集模式,但现

有研究多忽略作为基金收入重要来源的财政补贴的统收模式,本文将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的统收模

式进行细分和组合,重点考察哪类组合最有利于实现全国统筹制度的目标;第三,本文将全国统筹制

度对地方政府保费征缴行为的影响考虑在内,不仅探究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的统收模式对地方政府

征缴行为和基金可持续性的影响,还将计量结果代入精算模型进行进一步验证,为全国统筹制度的参

数优化提供实证支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上下级政府间常见关系,在养老保险领域,无论是省级统筹还是全国统

筹,本质上是上下级政府在对养老保险的征缴事务中建立的一种契约关系,上级政府作为委托方,将
养老保险征缴工作委托给下级政府这一受托方,而受制于信息不对称问题,下级政府难免存在消极征

缴的道德风险,导致征缴收入降低,妨害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具体而言,当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由

省级统筹提升至全国统筹时,省级或市级政府将从“委托人”角色转变为“代理人”角色,从而改变其养

老保险征缴责任.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会使支出责任上移至中央政府,形成省级财政依赖中央财政的

局面[２４],减少地方政府对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补贴责任.此外,放松征缴所产生的财政负担又能够

转嫁给中央,提升了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不对称消极征缴的可能性[１７].因此,有必要通过机制设计来

规避地方政府的消极征缴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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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入激励相容理论,通过中央政府的激励措施,在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损害养老

保险全国统筹制度的目标,平衡“委托—代理”关系中上下级政府间的利益分歧[２５].在我国财政分权

体制下,中央政府将部分财政权力(税收权、预算支出等)下放给地方政府,使得地方政府对经济核算

有相对自主权,并有权利用经停本级的财政资金进行投资等收益活动[２６].这保证了地方政府财权事

权的对等,从而增强地方政府发展各项事业的主动性与积极性[２７].激励相容机制的核心在于,若养

老保险基金收入能够经停省级政府财政专户,并尽可能利用这部分财政资金用于投资等收益活动,可
有效转化为地方政府履行征缴责任的动力.即使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会使省级政府征缴责任改变,也
可能对地方政府征缴行为产生正向激励,促进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

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统收模式由征缴收入的统收模式和财政补贴的统收模式组合而成,依据省

级统筹经验,两种收入均通过“逐级上解”(又称“L模式”)或“直接划转”(又称“７模式”)将资金归集

至中央财政专户.以征缴收入为例,“逐级上解”是指由各级税务局将征缴收入先行缴存本级国库,在
本级财政部门发起资金划转指令后,依次完成“本级国库→本级财政专户→上级财政专户→中央财政

专户”的资金归集流程;“直接划转”即各级税务局在完成保费入库后,通过税务机关“垂直管理”系统

直达中央国库,规避地方财政专户中转环节,直接划转至中央财政专户.综合来看,征缴收入和财政

补贴的统收模式共有以下四种组合.(１)“征缴收入逐级上解＋财政补贴逐级上解”,简称为“L＋L
模式”;(２)“征缴收入逐级上解与财政补贴直接划转”模式,简称为“L＋７模式”;(３)“征缴收入直接划

转与财政补贴逐级上解”模式,简称为“７＋L模式”;(４)“征缴收入直接划转与财政补贴直接划转”模
式,简称为“７＋７模式”.四种不同的养老保险基金统收模式在资金归集路径上大相径庭,对地方政

府的激励效果存在明显差别.在“L模式”下,征缴收入或财政补贴资金能归集或经过省级或市级政

府财政专户,这笔资金不仅能使省级或市级政府在资金转存期获取一笔不菲的利息,还能将其抵押后

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帮助地方政府发展各项事业,此举保证了省级或市级政府财权事权对等,并对

地方政府产生直接的激励作用,激励其产生采取严格征缴措施的积极性.若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

收实行“７＋７模式”,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９５％以上将无法经停地方财政专户,会削弱地方政府的边

际收益,此时地方政府将基于理性经济人视角采取消极征缴行为,不利于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据

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１:对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收入而言,任选其一实行“逐级上解”模式都会对地方政府征缴行为

产生正向激励,促进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

H２:无论对征缴收入还是对财政补贴收入,实行“直接划转”模式都会削弱地方政府征缴积极性,
对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产生负向影响.

三、模型设置和检验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面临“委托—代理”关系引发的地方政府消极征缴问题.实际上,养老保险省

级统筹自身也存在类似的矛盾.由于我国层级分明的政府结构,在统筹层次从县(市)提升至省级统

收统支的过程中,县(市)级政府对养老保险的征缴责任随之改变,对基金征缴和支出监控的“干劲”会
明显降低,即在省级统筹实践中同样蕴藏着“委托—代理”难题[２８],可能会影响到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和支出.此外,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下基金的统收路径与全国统收路径基本一致,区别仅在于资金最终

将归集至省级政府财政专户而非中央政府财政专户,征缴收入或财政补贴分别通过“逐级上解”或“直
接划转”统收模式对县(市)级政府征缴行为和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产生不同影响.由此可见,可通

过研究省级统筹经验推论全国统筹.
(一)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④

１．被解释变量

地方政府征缴行为可通过养老保险征缴率指标进行量化分析[２９][３０],计算公式为征缴率＝(实际

征缴收入/应征缴收入)×１００％,其中应征缴收入＝参保在职职工人数×法定缴费基数×法定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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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由于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通常受收支平衡制约,养老保险征缴率的变化可能影响养老保险基

金收入,本文将养老保险基金人均支出纳入被解释变量,计算方法为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除以参保退休

职工人数,并进行对数处理.
此外,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可用养老保险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衡量.一般而言,累计结余可支

付月数的数值越大,该地区该年养老保险基金在维持既定待遇水平下的持续支付能力越强.计算公

式为,养老保险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本年度养老保险累计结余/养老保险基金支出×１２.
实际征缴收入这一数据来自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度«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及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各省公布

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决算数据,参保在职职工人数、参保退休职工人数、法定缴费基数、养老保险累计

结余和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来自２００３—２０２３年«中国统计年鉴».

２．核心解释变量

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的统收模式组合包含以下５组变量.(１)未省级统筹变量.若该样本年未

实行省级统筹,则赋值为１,反之赋值为０.(２)“L＋L模式”.若该样本年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收

都实行“L模式”,则赋值为１,反之赋值为０.(３)“L＋７模式”.若该样本年征缴收入统收实行“L模

式”,财政补贴统收实行“７模式”,则赋值为１,反之赋值为０.(４)“７＋L模式”.若该样本年征缴收

入统收实行“７模式”,财政补贴统收实行“L模式”,则赋值为１,反之赋值为０.(５)“７＋７模式”.若

该样本年养老保险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都实行“７模式”,则赋值为１,反之赋值为０.本文依据

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各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政策文件汇总得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养老保险征缴收入和财

政补贴的统收模式和实施年份.

３．控制变量

除核心解释变量外,还有一些因素会对征缴率产生影响.本文参照房连泉[３１]、张心洁等[３２]、路
锦非等[３３]的相关研究,选取４个控制变量,分别为养老保险费征收模式(即社保经办机构征收、税务

机关全征、税务机关代征)、人均 GDP、系统老龄化程度以及第三产业占比.表１是各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结果.
　表１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养老保险征缴率 ５１０⑤ ０．７０３ ０．１６６ ０．２９１ １．５３６

养老保险基金人均支出(对数) ６５１ ０．７０２ ０．６４３ ０．５６４ ２．４８３

养老保险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 ６５１ １３．４４３ ９．１８０ ３．８０３ ５８．４５２

“L＋L模式” ５７４⑥ ０．７００ ０．４５９ ０ １

“L＋７模式” ５７４⑥ ０．０２４ ０．１５４ ０ １

“７＋L模式” ５７４⑥ ０．０２４ ０．１５４ ０ １

“７＋７模式” ５７４⑥ ０．１１３ ０．３１７ ０ １

社保经办机构征收 ６５１ ０．４２４ ０．４９５ ０ １

税务机关全征 ６５１ ０．１７８ ０．３８３ ０ １

税务机关代征 ６５１ ０．３９８ ０．４９０ ０ １

人均 GDP(万元) ６５１ ４．２９５ ３．１７９ ０．３１５ １９．０３１

系统性老龄化程度 ６５１ ０．２７９ ０．０６４ ０．０９３ ０．４４１

第三产业占比 ６５１ ０．４４６ ０．０９７ ０．２８６ ０．８３９

　　(二)模型设定

本文归纳了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各省(市、自治区)实施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政策时的基金统收模式.在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施初期,按照路径依赖原理,省级地方政府将继续按照以往模式将征缴收入和财

政补贴缴入中央财政专户.之后依照省级统筹的经验数据,类比全国统筹的实施效果,本文分析

“L＋L模式”“L＋７模式”“７＋L模式”和“７＋７模式”中哪种模式更有利于实现养老保险基金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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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
由于各省(市、自治区)统筹层次提升时点不一,且养老保险征缴率、养老保险累计结余可支付月

数和基金人均支出作为地方政府编制预算的关键变量,均会参照上一年度完成情况,三个指标都具有

较强的滞后性,因此本文采用动态面板估计方法,考虑到差分动态面板会删掉部分样本信息,故构建

系统动态面板模型(系统 GMM)研究不同统收模式对地方政府征缴行为和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

影响,模型具体构建如下.

Yit＝β１Yit－１＋β２Xit＋β３Cit＋μi＋εit (１)
式(１)中,Yit是因变量,为i省t年的养老保险征缴率、养老保险基金人均支出对数和养老保险累

计结余可支付月数;Xit是自变量,为i省t年的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的统收模式组合,包括“L＋L模

式”“L＋７模式”“７＋L模式”和“７＋７模式”;Cit是控制变量,μi为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三)基准回归结果

表２报告了系统 GMM 估计的基准回归结果,在回归模型中均控制了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根据第(１)列对养老保险征缴率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L＋L模式”“L＋
７模式”和“７＋L模式”的系数均不显著,而“７＋７模式”的系数为 ０．１７４,通过了５％的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收实行“L＋L模式”“L＋７模式”或“７＋L模式”时,地方政府征缴行为

不会受到显著影响;而实行“７＋７模式”则使养老保险征缴率显著下降了１７．４％,这会对养老保险基

金收入持续性产生冲击.第(２)列关于养老保险基金人均支出的检验结果显示,四种模式的系数均未

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无论省级政府采用何种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收模式,都不会对养老保险基

金支出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参保退休职工的待遇发放具有稳定性和刚性,不易受

外力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在省级统筹的基本框架下,基金支出的监管责任主要由省级承担,县(市)级政

府仅起配合作用.因此,县(市)级政府在基金征缴行为中的道德风险对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可以

忽略不计[２８].
以上结果说明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收实行“７＋７模式”可能会威胁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

本文进而对养老保险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可见第(３)列.“L＋L模式”“L＋７模

式”和“７＋L模式”的系数不显著,“７＋７模式”的系数为 ３．４４６,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意味着实

行“７＋７模式”会使养老保险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显著缩短３．４４６个月,从而验证了上述研究假

设 H２.
综合上述讨论,研究假设 H１未通过验证,而研究假设 H２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尽管“L模

式”在短期内能使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征缴收入或财政补贴)经停地方财政专户并创造边际收益,但长

期来看,该资金仍需全额上解到中央财政专户,对地方政府征缴激励效果相对微弱;而实行“７＋７模

式”时,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９５％以上都不会停留在地方财政专户,“委托—代理”关系下县(市)级政

府消极征缴的道德风险更为突出,这一省级统筹的实证结果可推论至全国统筹.
(四)稳健性检验⑧

由于养老保险基金人均支出的回归结果不显著,本文采用删除异常值与更改因变量两种办法对

养老保险征缴率及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进行稳健性检验(表３).第一,采用剔除西藏和新疆样本方

法,结果显示,在养老保险征缴率回归模型中,“７＋７模式”的系数为 ０．２２１,且在１％水平下显著;在
养老保险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回归模型中,该系数为 ２．７７３,并通过了５％显著性检验,这与基准回

归结论一致.第二,当因变量替换为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后,“７＋７模式”的系数为 ０．０４９,在１０％水

平下显著,表示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收实行“７＋７模式”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显著下降４．９％.当

因变量更改为养老保险人均当期结余时,“７＋７模式”的系数显示为 ０．１１３,通过了１０％的显著性检

验,即该模式会使养老保险人均当期结余规模缩减０．１１３万元⑨ .以上模型中“L＋L模式”“L＋７模

式”和“７＋L模式”的系数均不显著,上述检验证实了基准结论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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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异质性分析

基准研究表明,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收实行“７＋７模式”会使养老保险征缴率显著降低,同时

缩短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这说明该模式对地方政府征缴积极性与基金可持续性均产生抑制作用.
鉴于我国地区间社会保险费征收模式(如税务机关征收与社保经办机构征收)存在制度差异,且各地

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程度分化显著,本文进一步检验不同社会保险费征收模式下的政策敏感度是否呈

现异质性特征以及基金缺口程度是否会造成“７＋７模式”对地方政府征缴行为和基金可持续性产生

异质性影响.
　表２ 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收模式对地方政府征缴行为和基金可持续性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养老保险征缴率 养老保险基金人均支出对数 养老保险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

征缴率(滞后一期)
０．４９２∗∗∗

(０．０５０)
— —

基金人均支出对数(滞后一期) —
０．４０４∗∗∗

(０．０４３)
—

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滞后一期) — —
０．７２３∗∗∗

(０．０３０)

参照组:未省级统筹

　“L＋L模式”(＝１,是)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１１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４) (０．５９２)

　“L＋７模式”(＝１,是)
０．１２３ ０．０３９ ０．１５３

(０．０８０) (０．０４３) (１．１０３)

　“７＋L模式”(＝１,是)
０．１０３ ０．０３５ ０．３９７

(０．０６４) (０．０３７) (０．８８９)

　“７＋７模式”(＝１,是)
０．１７４∗∗ ０．０８９ ３．４４６∗∗∗

(０．０８９) (０．０６７) (１．３３７)

参照组:社保经办机构征收

　税务机关全征
０．１５９∗∗∗ ０．０９７ ２．８３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８) (１．０７２)

　税务机关代征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２ １．９０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７) (０．６８８)

人均 GDP
５．６３０×１０７ ７．８８０×１０７ ９．３６０×１０６

(６．０６０×１０７) (５．７００×１０７) (１．０８０×１０５)

系统性老龄化程度
０．１６７ ０．２８７∗ ４２．３４０∗∗∗

(０．１８６) (０．１６１) (４．３４７)

第三产业占比
０．０８４ ０．２４０ １５．０３０∗∗∗

(０．２０７) (０．１５７) (２．８７７)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２３４ ０．０８１ １０．０３０∗∗∗

(０．１４４) (０．０８０) (１．８１５)

N ４１２⑦ ５４５ ５４５

　　注:括号内报告稳健性标准误,显著性水平１０％、５％和１％分别用∗、∗∗和∗∗∗标识,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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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社会保险费征收模式异质性

鉴于目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已基本实现社会保险费税务机关全征模式⑩ ,本文划分社保经办

机构征收地区和税务机关征收地区,设定是否社保经办机构征收与“７＋７模式”的交互项为核心解释

变量,表４汇报了异质性分析结果.
　表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方法 剔除西藏和新疆样本 更改因变量

变量
(１)

养老保险
征缴率

(２)
养老保险累计结余

可支付月数

(３)
养老保险

实际缴费率

(４)
养老保险人均

当期结余

征缴率(滞后一期)
０．４５３∗∗∗

(０．０５２)
— — —

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滞后一期) —
０．７６８∗∗∗

(０．０２８)
— —

实际缴费率(滞后一期) — —
０．５３９∗∗∗

(０．０５２)
—

人均当期结余(滞后一期) — — —
０．４４０∗∗∗

(０．０４０)

参照组:未省级统筹

　“L＋L模式”(＝１,是)
０．０３９ ０．１４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４) (０．５７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７)

　“L＋７模式”(＝１,是)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７) (１．０２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３)

　“７＋L模式”(＝１,是)
０．０６４ ０．３８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２) (０．８５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３)

　“７＋７模式”(＝１,是)
０．２２１∗∗∗ ２．７７３∗∗ ０．０４９∗ ０．１１３∗

(０．０８０) (１．１８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６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１１５ ８．７２２∗∗∗ ０．０４８ ０．２０１∗∗∗

(０．１６５) (２．６０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７３)

N ３８２ ５０８ ４１２ ５４５

　　在第(１)列中交互项的系数与“７＋７模式”系数相加得 ０．１７４,且在５％水平下显著,即征缴收入

和财政补贴统收实行“７＋７模式”会显著降低社保经办机构征收地区的征缴率.这说明,相较于由税

务机关征收养老保险税的地区,社保经办机构征收地区在养老保险基金统收实行“７＋７模式”时表现

出更强的政策敏感性.第(２)列中,是否社保经办机构征收与“７＋７模式”交互项的系数和“７＋７模

式”这一变量系数相加后显著为负(２．６３８),表示养老保险费由社保经办机构征收的地区养老保险基

金可持续性更差.造成以上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税务机关依托垂直管理体系征收养老保险费,受
地方政府行政干预较少,而社保经办机构实行属地化管理,其机构设置、资源配置与地方政府存在行

政隶属关系,当地方政府的养老保险费征缴力度减弱时,社保经办机构的征收效能也会相应降低,导
致“７＋７”统收模式的实施效果更容易产生波动.

２．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程度异质性

本文按照各省(市、自治区)养老保险征缴收入与基金支出的差值是否小于０划分基金缺口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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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金盈余地区,设定是否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地区与“７＋７模式”的交互项为核心解释变量.表４结

果显示,在第(３)列中,“７＋７模式”系数并不显著,而交互项的系数为 ０．１６６,在１％水平下显著,表示

基金缺口地区对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收实行“７＋７模式”的敏感性显著高于基金盈余地区.在第

(４)列中,是否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地区与“７＋７模式”交互项的系数和“７＋７模式”系数叠加后显著为

３．１５０,说明相比基金盈余地区,基金缺口地区的养老保险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会进一步缩短.造

成这种异质性的原因在于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后地方政府征缴责任改变,省级或市级政府不再对基金

缺口负主要责任,但面临基金支付压力的省(市、自治区),仍试图通过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这一经停本

级的阶段性资金获取经济收益,导致其对养老保险基金统收模式更为敏感,基金盈余地区则具备更灵

活的政策调整弹性.
　表４ 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的统收模式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社会保险费征收模式

(１)养老保险
征缴率

(２)养老保险累计
结余可支付月数

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程度

(３)养老保险
征缴率

(４)养老保险累计
结余可支付月数

征缴率(滞后一期)
０．４９２∗∗∗

(０．０５０)
—

０．４９１∗∗∗

(０．０４８)
—

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滞后一期) —
０．５６８∗∗∗

(０．０２８)
—

０．７４０∗∗∗

(０．０３０)

是否社保经办机构征收×(７＋７模式)
０．１７４∗∗ ０．３７３∗∗∗

(０．０８９) (０．０２９)
— —

是否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地区×(７＋７
模式) — —

０．１６６∗∗∗ ０．０６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６)

参照组:未省级统筹

　“L＋L模式”(＝１,是)
０．０１０ ０．４７１ ０．００６ ０．２３５

(０．０２５) (０．４８５) (０．０２５) (０．５８４)

　“L＋７模式”(＝１,是)
０．１２３ ０．１６６ ０．０９６ ０．５３９

(０．０８０) (０．９０１) (０．０７７) (１．０９４)

　“７＋L模式”(＝１,是)
０．１０３ １．４５１∗∗ ０．１００ ０．３１１

(０．０６４) (０．７３１) (０．０６２) (０．８７９)

　“７＋７模式”(＝１,是)
０．０００ ３．０１１∗∗∗ ０．０５２ ３．０８５∗∗

(０．０００) (１．０９１) (０．０８９) (１．３２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２３４ ６．８３４∗∗∗ ０．１８７ １０．６１０∗∗∗

(０．１４４) (１．５０１) (０．１４０) (１．７９５)

N ４１２ ５４５ ４１２ ５４５

四、养老保险基金财务运行状况的精算分析

由计量检验结果可知,养老保险基金实现全国统收统支,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收实行“７＋７模

式”会使地方政府养老保险征缴率下降１７．４％,从而影响基金收入的可持续性.而无论征缴收入和财

政补贴采用何种统收模式,均未引发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的显著变动.这可能对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

性构成威胁.进一步分析显示,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收实行“７＋７模式”将导致养老保险累计结余

可支付月数显著缩短３．４４６个月,验证了不同统收模式对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具有差异性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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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基于此,本文构建精算模型,模拟２０２４—２０５０年继续实施中央调剂制度和四种统收模式下养

老保险基金的财务运行状况,进而对计量结果进行进一步验证.
(一)精算模型

１．养老保险累计结余模型

本年度养老保险累计结余由上年度养老保险累计结余、本年度养老保险当期结余及利息构成,计
算公式如下:

Fi
t＝ Fi

t－１＋(AC)it－(AE)it[ ] ×(１＋it) (２)
式(２)中,Fi

t为t年i省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AC)it为t年i省基本养老保险收入,(AE)it为t
年i省的基本养老保险支出,it为t年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率.其中,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参保在

职职工人数×法定缴费基数×法定缴费比例×征缴率;养老保险支出分为基础养老金支出和个人账

户养老金支出,基础养老金支出＝参保退休职工人数×基础养老金计发基数×缴费年限×基础养老

金计发比例×养老金增长系数;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参保退休职工人数×人均个人账户养老金×
养老金增长系数;人均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储存额÷计发月数×１２,养老金＋增长系数＝１＋
养老金增长率.

２．养老保险基金财政责任模型

当本年度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负值时,当年财政开始承担补贴责任,FBi
t 为t年i省财政需

要承担的补贴责任.
当 Fi

t－１＞０但Fi
t＜０时,FBi

t＝－min０,(AC)it－(AE)it＋Fi
t－１[ ] (３)

当Fi
t－１＜０且Fi

t＜０时,FBi
t＝－min０,(AC)it－(AE)it[ ] (４)

(二)参数设定

本文设定精算模型的相关参数,如表５所示.
　表５ 参数取值和设定

参数含义 计算方法 取值依据

参保在职职工人数 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采用队列要素法进行预测 －
参保退休职工人数 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采用队列要素法进行预测 －

法定缴费基数 上年度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单位缴费率 １６％
个人缴费率 ８％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
方案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９〕１３号)

法定缴费基数增长率
依据２００２—２０２２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法定缴费
基数计算平均增长率,在此基础上每隔５年减少

０．５％[３４][３５]
－

征缴率 实际征缴收入除以应征缴收入 详见第三部分计量检验中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初始参保年龄 ２２岁[１３] －

法定退休年龄

２０２５年１月１日起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男职工及
女职工(原退休５５周岁)按每四个月延迟１个月,分
别调整至６３周岁、５８周岁退休;女职工(原退休５０
周岁)按每两个月延迟１个月过渡至５５周岁退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最大生存年龄 １００岁 第七次人口普查规定

基础养老金计发比例 １％
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月数 男性１１７个月,女干部１５２个月,女工人１７０个月

«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
决定»(国办发〔２００５〕３８号)

养老金增长率 法定缴费基数增长率乘以７３．３２％[３６] －
基金保值增值率 ２．５０％[２３] －

　　(三)精算分析结果

１．模拟情形一:继续实施中央调剂制度

为缓解我国区域不均衡的养老负担,我国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３日建立起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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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如表６所示,２０２４—２０５０年若继续实施中央调剂制度,北京、天津、内蒙古等１２个省(市、自治

区)将在２０２５年之前出现当期赤字,基金收不抵支.预测期内(２０２４—２０５０年)３１个省(市、自治区)
仅山西、西藏未出现累计赤字.２０５０年累计财政责任最大的为广东,达１０３．８３３万亿元;最小的是山

西和西藏,在预测期内未产生财政负担.２０２４年全国合计财政责任为０．４１２万亿元,到２０５０年财政

责任达６６．３１７万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２０．７％,２０２４—２０５０年财政需累计支付５２３．２８９万亿元.
　表６ 中央调剂制度下各省(市、自治区)养老保险基金财务运行状况

省份
当期赤字
开始时点
(年份)

累计赤字
开始时点
(年份)

２０２４—２０５０年
累计财政责任

(万亿元)
省份

当期赤字
开始时点
(年份)

累计赤字
开始时点
(年份)

２０２４—２０５０年
累计财政责任

(万亿元)

北京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８ ４７．６４８ 湖北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６ ２１．８９２

天津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４ ７．４９７ 湖南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８ １６．４９１

河北 ２０３８ ２０４７ ３．３０３ 广东 ２０２８,２０３０ ２０３６ １０３．８３３

山西 ２０４４ — ０．０００ 广西 ２０３２,２０３４ ２０４０ ４．５３３

内蒙古 ２０２４,２０２６,２０２７,
２０２８,２０３０ ２０２８ ４．２９３ 海南 ２０３６ ２０４２ ２．５２７

辽宁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４ １６．４９２ 重庆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８ １４．３８４

吉林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４ ８．４２２ 四川 ２０２８,２０３０ ２０３４ ２６．５８３

黑龙江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４ １１．６５４ 贵州 ２０３５ ２０４５ １．２０４

上海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３６．２９８ 云南 ２０４０ ２０４８ １．７６２

江苏 ２０２８,２０３０ ２０３６ ３６．５３０ 西藏 ２０４５ — ０．０００

浙江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６ ６２．６９７ 陕西 ２０３７ ２０４６ ４．３５６

安徽 ２０２６ ２０２９ １７．１５６ 甘肃 ２０３５ ２０４３ １．１７７

福建 ２０３７ ２０４４ １１．９７１ 青海 ２０３２,２０３５ ２０３９ １．３４２

江西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６ １１．７８４ 宁夏 ２０３８ ２０４６ ０．９３７

山东 ２０２８,２０３０ ２０３２ ２８．８１０ 新疆 ２０３２,２０３４ ２０４０ ５．０３６

河南 ２０２８,２０３０ ２０３４ １２．６７９ — — — —

　　注:当期结余或累计结余为负,代表基金出现当期赤字或累计赤字,下同.

　　２．模拟情形二:实施全国统收统支与“L＋L模式”“L＋７模式”或“７＋L模式”
在计量检验中,无论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收实行“L＋L模式”“L＋７模式”还是“７＋L模式”,

地方政府的征缴行为没有明显变化.如表７所示,２０２４年基金收入为８．９５０万亿元,到２０５０年增长

至５２．８６９万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７．１％.基金支出从２０２４年的８．７１２万亿元跃升至２０５０年的

１１９．６４１万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０．６％.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年均增速远超过基金收入的年均增速,
在２０２７年出现第一次当期赤字,２０５０年当期赤字达６６．７７２万亿元.累计结余从２０２７年起逐年被耗

尽,２０３３年开始产生财政负担,为０．７２５万亿元,到２０５０年财政责任增长至６６．７７２万亿元,年平均增

长率为２８．５６％.在预测期内(２０２４—２０５０年)财政需累计投入５２１．７１３万亿元,相较于情形一,财政

负担将降低０．３％,这说明相比继续实施中央调剂制度,在全国统收统支下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收

实行“L＋L模式”“L＋７模式”或“７＋L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财政负担,增强基金可持续性.这

是由于养老保险基金实现统收统支后,能够将养老金汇聚到全国“大水池”形成规模效应,不仅能够增

强基金抗风险能力,还能提高基金投资理财收益,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３７].

３．模拟情形三:实施全国统收统支与“７＋７模式”
假定养老保险基金全国统收统支,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收模式实行“７＋７模式”,地方政府养

老保险征缴率将显著降低１７．４％.如表８所示,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从２０２４年６．７０８万亿元增至２０５０
年３９．１２３万亿元,年均增速７．０％,而基金支出年平均增长率仍为１０．６％,基金将在２０２４年开始出现

当期盈余,比模拟情形二提前了３年.另外,在预测期内(２０２４—２０５０年)累计结余呈现持续下降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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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累计赤字首次出现的时点比模拟情形二提早６年,２０５０年累计赤字高达７８５．５３４万亿元.
同时,由表８可知,自２０２４年开始,政府需承担２．７４０万亿元补贴责任,并逐年攀升,到２０５０年

财政责任达３９．１２３万亿元.２０２４—２０５０年累计财政责任为７６６．３７４万亿元,比继续实施中央调剂制

度增加４６．５％,比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收实行“L＋L模式”“L＋７模式”或“７＋L模式”的累计财政

责任增加４６．９％,这意味着实行“７＋７模式”会大大加重政府财政负担.以上结果明确指出,在养老

保险全国统收统支下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收实行“７＋７模式”,会削弱地方政府征缴积极性,显著

提升财政责任,对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产生不利影响,这进一步验证了研究假设 H２.
　表７ “L＋L模式”“L＋７模式”或“７＋L模式”养老保险基金财务运行状况

年份
基金收入
(万亿元)

基金支出
(万亿元)

当期结余
(万亿元)

累计结余
(万亿元)

财政责任
(万亿元)

较情形一下财政
责任的变化幅度

２０２４ ８．９５０ ８．７１２ ０．２３７ ６．７６６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９．１２４ ０．８７５ ７．８３３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２６ １０．７８８ １０．５７０ ０．２１８ ８．２５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２７ １１．７３３ １１．９４３ ０．２１１ ８．２４３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３２ １７．５１９ ２０．８７９ ３．３６０ １．５６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３３ １９．４１１ ２１．７０６ ２．２９４ ０．７４３ ０．７２５ ７０．３％

２０３４ ２０．８２５ ２４．６３２ ３．８０７ ４．６６４ ３．８０７ １５．２％

２０３５ ２２．３９１ ２７．７６１ ５．３７０ １０．２８５ ５．３７０ １２．８％

２０４０ ３１．３９３ ４７．１６６ １５．７７２ ７２．１３９ １５．７７２ ５．０％

２０４５ ４１．６２４ ７７．０７４ ３５．４５０ ２２１．９９２ ３５．４５０ ４．５％

２０５０ ５２．８６９ １１９．６４１ ６６．７７２ ５３４．７５６ ６６．７７２ ０．７％

２０２４—２０５０年累计财政责任(万亿元) ５２１．７１３ 　 ０．３％

　表８ “７＋７模式”养老保险基金财务运行状况

年份
基金收入
(万亿元)

基金支出
(万亿元)

当期结余
(万亿元)

累计结余
(万亿元)

财政责任
(万亿元)

较情形一下财政
责任的变化幅度

较情形二下财政
责任的变化幅度

２０２４ ６．７０８ ８．７１２ ２．００４ ４．４６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２０２５ ７．４９２ ９．１２４ １．６３３ ２．９０７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２０２６ ８．０７７ １０．５７０ ２．４９３ ０．４２５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２０２７ ８．７７８ １１．９４３ ３．１６５ ２．８０９ ２．７４０ ３３８．３％ —

２０３０ １１．３５３ １６．３４０ ４．９８８ １６．３６２ ４．９８８ ２１１．３％ —

２０３５ １６．６７１ ２７．７６１ １１．０９０ ６２．７５１ １１．０９０ １３３．０％ １０６．５％

２０４０ ２３．３１６ ４７．１６６ ２３．８５０ １６９．４４７ ２８．８５０ ５８．７％ ５１．２％

２０４５ ３０．８５０ ７７．０７４ ４６．２２４ ３８４．１０４ ４６．２２４ ３６．３％ ３０．４％

２０５０ ３９．１２３ １１９．６４１ ８０．５１８ ７８５．５３４ ８０．５１８ ２１．４％ ２０．６％

２０２４—２０５０年累计财政责任(万亿元) ７６６．３７４ ４６．５％ ４６．９％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是长期的动态过程,确定养老保险基金统收模式是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收统

支这一目标的关键议题.本文构建了计量与精算模型,考虑到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收入占养老保险

基金收入的９５％以上,主要对四种不同的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收模式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并得

出以下结论.第一,如果继续实施中央调剂制度,２０２４年财政责任为０．２１７万亿元,在２０５０年增长至

６６．３１７万亿元,２０２４—２０５０年累计财政责任为５２３．２８９万亿元.第二,在全国统收统支下,征缴收入

和财政补贴收入任选其一实行“逐级上解”模式,或都实行“逐级上解”模式,养老保险征缴率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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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可持续性均无明显变化.此种情况下,２０３３年累计结余将耗尽,２０２４—２０５０年累计财政责任达

５２１．７１３万亿元,与继续实施中央调剂制度相比降低０．３％.第三,如果在全国统收统支下征缴收

入和财政补贴收入都实行“直接划转”模式,央地间“委托—代理”关系会使地方政府征缴责任改

变,且不具备激励机制,征缴率将下降１７．４％,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缩短３．４４６个月,２０２７年便出

现累计赤字;２０２４—２０５０年累计财政责任达７６６．３７４万亿元,与继续实施中央调剂制度、全国统收

统支下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收任选其一实行“逐级上解”模式或都实行“逐级上解”模式相比分

别增加４６．５％和４６．９％.同时,通过检验不同社会保险费征收模式和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程度对地

方政府征缴行为和基金可持续性影响的异质性特征发现,养老保险费由社保经办机构征收的地区

和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地区对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都实行“直接划转”这一模式更为敏感.鉴于此,
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当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收都实行“直接划转”模式,地方政府无法获取努力征缴保费带来的经

济收益,导致激励相容机制失效,央地“委托—代理”关系下消极征缴的道德风险更为突出,对养老保

险基金可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尽管计量结果表明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收任选其一实行“逐级上

解”模式,或都实行“逐级上解”模式对地方政府征缴行为和基金可持续性的影响并无差异,但当养老

保险费和财政补贴统收都实行“逐级上解”模式时,对地方政府征缴正向激励效果最为显著,提高养老

保险基金可持续性,但会伴随资金到位率的相对下降 .因此,如果从地方政府征缴行为和基金可持

续性视角考虑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统收模式,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收都实行“逐级上解”模式应为

最优选择.如果从资金到位率的视角探讨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的统收模式,征缴收入和财政补贴统收

都实行“直接划转”模式在理论上资金到位率是最优方案.
不可忽视的是,养老保险费统收模式的选择与社会保险费征收模式存在内生关联,在社会保险费

征管职责全面交由税务机关的背景下,依托税务机关的垂直管理系统,包括强大的队伍建设、便捷的

信息系统和相对较低的征管边际成本等自身优势[３８],养老保险费征缴收入实行“直接划转”模式能实

现资金归集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可采取征缴收入统收实行“直接划转”模式,
财政补贴统收实行“逐级上解”模式的组合策略,既能够实现对地方政府征缴激励和促进基金可持续,
又能在一定程度将资金到位率维持在合理范围.此外,政府应重点关注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地区的政

策激励措施,以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效能最大化.

注释:

①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日«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提及“要加快提高统筹层次”;２０２１年３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②根据２０２４年«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３年辽宁省总人口数４４０３．５万人,６５岁及以上人口数９２７．３万人.广东省总人口数１３３７９．０

万人,６５岁及以上人口数１３３３．０万人.
③２０２３年度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全年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４０２９．７亿元,基金支出３８５５．８亿元.

２０２３年度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全年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７０３７亿元,基金支出３９５０亿元.
④本文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２００３—２０２３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

业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网站的公开数据.
⑤征缴率样本数量缺失是因为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北京、浙江和山东仅公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并未公布征缴收入;

２０１６年及以后年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在一些年份仅公布省本级征缴收入,并未公布全省征缴收入.
⑥养老保险基金统收模式样本数量缺失是因为约一半省(市、自治区)在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相关政策文件未涉及征缴收入统收模

式或财政补贴统收模式,或界定模糊.
⑦回归模型一般按最小样本量进行差分,由于征缴率样本数量缺失,因此回归模型总样本量较少;下同.
⑧本文已将稳健性检验的结果纳入精算模型进行敏感性测试,由于篇幅限制,未报告具体检验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

索取.
⑨养老保险人均当期结余(万元)＝(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养老保险参保总人数.
⑩除西藏外,其余省(市、自治区)已实现社会保险费税务机关全征模式.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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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ChoiceoftheNationallyUnifiedCollectionModelforPensionInsuranceFunds:
FromthePerspectivesofContributionCollectionBehaviorandFundSustainability

ZENGYi　HOUZhaoqing
(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Wuhan４３００７３,China)

Abstract:InJanuary２０２２,Chinaofficiallyimplementedthenationalpensionpoolingsystem,introＧ
ducingaunifiednationalframeworkforpensionfundrevenueＧexpenditure management．Yetthe
choiceoffundunifiedcollection modeforpensioninsurancehasnotbeendetermined．Themain
sourcesofpensioninsurancefundsarecontributionsandfiscalsubsidies．Therearetwomodesof
bothcontributionscollectionandfiscalsubsidiescollection:＂gradualtransfer＂and＂directtransfer＂
tocentralgovernmentspecialaccounts．ThispapercategorizesandcombinesdifferentunifiedcollecＧ
tionmodesforcontributionsandfiscalsubsidies,andexaminestheoptimalfundunifiedcollection
modeforpensioninsurancefromtheperspectivesoflocalgovernmentcontributioncollectionbehavＧ
iorandfundsustainability．WecandrawsthefollowingconclusionsthroughtheconstructionofeＧ
conometricandactuarial models:Ifunifiedcollectionandallocationisachieved,regardlessof
whethertheunifiedcollectionmodeforcontributionsandfiscalsubsidiesisimplementedas＂gradual
transfer＂foroneorboth,ithasnosignificantimpactonlocalgovernmentcontributioncollectionbeＧ
haviorandfundsustainability,butthefiscalliabilitieswilldecreaseslightlycomparedtothecentral
adjustmentsystem．IftheunifiedcollectionmodeforcontributionsandfiscalsubsidiesisimplemenＧ
tedas＂directtransfer＂forboth,thiswouldnotonlyweakenlocalgovernments′collectionincentives
andjeopardizefundsustainability,butalsosubstantiallyincreasefiscalliabilities．Comprehensively
consideringthefundavailabilityrate,localgovernmentcontributioncollectionbehavior,andfund
sustainability,thecombined modeof＂directtransfer＂forcontributionscollectionand＂gradual
transfer＂forfiscalsubsidiescollectioncanbepreferredifunifiedcollectionandallocationofpension
insurancefundsisachieved,providinginsightsforinstitutionalparameteroptimizationinthenaＧ
tionalpensionpoolingsystem．
Keywords:PensionInsurance;NationalPooling;FundUnifiedCollection;ContributionCollection
Behaviour;Fund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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